
○○有限公司等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

處分案

發文機關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

發文字號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.11.23. （八九）公處字第189號處分書

發文日期：民國89年11月23日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：○○○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：○○○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：○○○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：○○○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有限公司

代　表　人：○○○

被 處分 人：○○○ 即○○土木包工業

　　右被處分人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

事件， 本會處分如左：

　　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處分人等於八十五、八十六年間，借用他人投標證件參與○○公所

　　辦理之「○○改善工程」等十項工程標案，虛增投標家數，製造競標

　　之假象，致使其他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，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

　　公平行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。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影交易秩

　　序之顯失公平行為。

　　　　事　　實

一、本件緣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站（下稱雲林調查站）函請本會調查

　　於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，雲林縣○○公所前鄉長○○○等以比價方

　　式辦理○○工程等十項工程標案，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公

　　司及○○土木包工業等得標廠商，分別借用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公司及○○、○○土木包工

　　業等公司牌照參與陪標，內容略以：

（一）八十六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

　　　○）得標，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

　　　）陪標。

（二）八十五年三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

　　　○）得標，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

　　　）陪標。

（三）八十五年三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　　　稱○○）得標，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

　　　下稱○○）陪標。

（四）八十五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



　　　○）得標，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土木包工業（下稱○

　　　○）陪標。

（五）八十五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土木包工業（下稱

　　　○○）得標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陪標。

（六）八十五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得標，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土木包工業（下稱○○）陪標。

（七）八十五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得標，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陪標。

（八）八十六年三月間「○○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得標，○○、○○陪標

　　　。

（九）八十五年六月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得標，○○有限公

　　　司（下稱○○）、○○有限公司（下稱○○）陪標。

（十）八十五年二月間「○○工程」標案，由○○得標，○○有限公司（

　　　下稱○○）、○○陪標。以上本案相關事業各負責人，業經雲林地

　　　檢署檢察官認定渠等涉嫌觸犯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、第三十五條之

　　　聯合行為罪嫌，於八十八年二月八日起訴在案。

二、惟因公平交易法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，改採「先行政後司法

　　」原則，故前揭違反本法部分均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

　　第八四號刑事判決無罪，至於圖利部分，○○公所前秘書○○○則於

　　同判決中，經法院判決有罪。

三、案經函請涉案事業負責人及被處分人陳述意見如次：

（一）有關○○：

　　　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於八十六年三月間○○工程標案，渠同

　　　意該公司投標，同年六月間，○○改善工程標案，由於公司當時虧

　　　損，建議不要投標，上揭工程投標作業均由○○○實際負責。○○

　　　前負責人○○○君自承於八十六年間○○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標案

　　　投標期間，○○與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因為是同業，互有往來，在技

　　　術及金錢、投標工程押標金方面也有互相支援調借之情形。至○○

　　　改善工程標案，○○、○○之押標金係由○○開票據出借，開標後

　　　，該二公司未得標，又把押標金票據還給○○，由○○會計○○○

　　　拿去交換；渠表示雖然押標金票據上招標單位及押標金金額相同，

　　　日期也接近，不過渠並不知道該二公司要標同件工程，若知道就不

　　　會借給他們，這只是單純巧合。另表示渠對於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

　　　日在雲林調查站之調查筆錄中記載，工程預估有三十萬元利潤部分

　　　，並不實在，其他則無意見。

（二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工程標案，由○○

　　　公所以公文通知比價，該公司均有參標，與○○○○○因工作關係

　　　早就認識，平時有金錢互借週轉，工作上有互相支援的情況，但在

　　　參標前揭工程時，並不知○○○所屬公司是○○，只知他是「○○

　　　」股東；○○改善工程之押標金由渠向○○○借，由○君向農會購

　　　買○○匯票後借給渠。○○工程之押標金由渠向○○○借，由○君

　　　向農會購買○○匯票後借給渠，上揭工程押標金均由渠去公所領回

　　　，再交還○○○及○○○，但都沒派員去開標現場，至於標單由渠



　　　投寄，未陪標亦未圍標。至為何與○○○互相將標單、地址橡皮章

　　　及其他資料擺在對方住處，則稱只是巧合。

（三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該公司已於八十八年申請停業，營運期

　　　間實際由其前夫○○○運作，○○○目前已因另案在○○監獄服刑

　　　中。依其記憶所及該公司並未投標○○公所任何工程，至於參與陪

　　　標可能是客戶情商借作保證用。與○○、○○認識淵源，在於彼此

　　　均為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」的客戶，且其前夫為該公司董事長，負

　　　責經營，故認識許多營造業者。

（四）○○委任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標案係由○○公

　　　所寄比價通知，該公司以四百二十八萬元得標，僅低於底價五千元

　　　，事先並未請求○○及○○參與陪標，開標前並不知道渠等有參與

　　　投標。至○○押標金票號○○匯款支票為何以其妻○○○名義購買

　　　乙節，渠表示無法解釋，而○○及○○共八十六萬元之退回押標金

　　　，係該二公司向鄉公所領回，再交由渠至農會兌現，然並非向他們

　　　借，只是因為渠要到農會，順便替他們兌領，過後幾天即以現金返

　　　還。雲林調查站筆錄中提及○○之橡皮章會在該公司○○鄉○○○

　　　路○○號營業處所內，可能係因○○負責人到他家泡茶聊天時，不

　　　慎遺失在○○。

（五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標案，由○○公所寄送通

　　　知領標函，標單由渠授意工讀生書寫、投寄，開標比價未派員參加

　　　；與○○○、○○○夫婦同為經營砂石業，並為十多年好友關係，

　　　並有生意業務往來。押標金係向○○○夫婦借用週轉，言明三天即

　　　還，開標後該公司未得標，即委託他們辦理退還押標金。該公司參

　　　與比價時並不知有那些公司投標，故無討論陪標內容。

（六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投標係由○○公所寄送通

　　　知單參與比價，在等候領取標單期間，因工程位於渠農地旁，所以

　　　○○實際負責人○○○打電話詢問附近環境，才知○○亦被通知參

　　　與比價。經親自帶○○○查環境，○君表示因係外地（○○）人以

　　　及工程金額不高等因素，對該項工程競標意願不高，故渠向其進行

　　　人情上請託，希望借其牌照，而由○○來得標，○君表示同意。同

　　　時期，○○○○○來電話洽借錢，經詢問始知亦為了參加該項工程

　　　押標金之用，○○當時表示無足夠現款，但為了不放棄參加比價，

　　　以免以後鄉公所不再通知，所以仍要參標，渠遂告訴○○○，這件

　　　標案交由渠處理，此亦即○○、○○二家公司押標金由渠支付之原

　　　因。○○○○○及○○○○○同意借牌，故將公司大小章、營利事

　　　業登記證、空白標單等交由渠負責填寫並寄送，開標當日僅渠到場

　　　，結果由○○得標，押標金由渠去兌現，至於由誰領回，已記不清

　　　楚。因前揭工程參標所需，該公司持○○、○○公司大小章及證照

　　　等文件投標，但並未利用該等文件參加其他標案、進行對保，此因

　　　該公司在當時是乙級公司，而○○、○○是丙級公司，乙級可以保

　　　證丙級，但丙級不能保證乙級。此外，參標文件尚須最近二個月之

　　　完稅證明，前揭標案是○○、○○二家公司提供完稅證明等資料，

　　　才能用以參標。至雲林調查站筆錄記載：○○○電話向渠借款，實



　　　際上借款者只有○○○，○○○向渠查詢工程可行性後，表達意願

　　　不高，渠再以人情請託要求借牌。○○○及○○○供稱參標重要資

　　　料等放在○○是為了保用，可能是渠冒用參標，如前所述，根本未

　　　有對保乙事，也無法逕自參標。

（七）○○委任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標案由○○公所

　　　通知比價，因工程工地離住所太遠，無意願承作；而○○○祖厝在

　　　這項工程附近，經向○君詢問本項工程有無用地問題，○君說如合

　　　算他就去標。之後，渠將公司大小章、完稅證明、會員卡、手冊、

　　　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等影本，以及本項工程空白標單，交給○○

　　　○，但不知他有去參標，也不知○○有被○○公所通知去比價這項

　　　工程，直至被雲林調查站調問後才知道。○○○是渠讀○○的同學

　　　，認識二十多年，前述工程招標時借給○○公司大小章、證照，純

　　　粹基於同學情誼，且未承諾如得標，彼此承作部分工程。

（八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、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（原名○○○，於八十

　　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更名）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、○

　　　○改善工程標案由○○公所以公文件通知投標，通知前並未先被告

　　　知由誰參加比價。上揭工程由該公司得標，並未向他公司借牌陪標

　　　，至於雲林調查站筆錄提及該公司冒用他公司證件，並非實情，因

　　　不可能偷用。至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標案

　　　押標金係因該公司得標後，工程需要資金，向○○借用週轉。同業

　　　往來且是熟識朋友，所以借款沒寫借據，短期者無計算利息，長期

　　　者約每一萬元月利息一五０元。同業間有時有借用公司大小章、營

　　　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互相對保、保證用，但無將公司大小章放置對方

　　　處所，該公司與○○、○○、○○三家都有對保記錄，都互相熟識

　　　。上揭工程標案中，○○與○○曾向渠借押標金，作何用途並不清

　　　楚，未得標後就將錢歸還，存入○○帳戶。至於○○三十三萬、三

　　　十六萬元押標金是渠為了工程及生活資金週轉用而向○○借，由其

　　　妻存入○○農會的帳戶，多久還完已忘記，應該是分期攤還。

（九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標案由○

　　　○公所以公文通知，該事業以郵件將投標資料郵寄○○公所。○○

　　　○○○是其胞弟，○○○○○是隔壁村同鄉，從小就認識。至○○

　　　改善工程押標金係向○○○借錢報○○農會購買，開標後由渠領出

　　　還○○○，存入○○○戶頭。關於○○改善工程，坦承係渠遇到○

　　　○○而提及標案，押標金是○○○出借，標單已不記得由誰填寫，

　　　因渠無意願投標，○○○表示為了對村里服務有意承作，賠錢也沒

　　　關係，要求渠為其陪標，經渠應允。

（十）○○委任行為時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

　　　程、○○改善工程投標，○○均有參與，前揭工程標案由○○公所

　　　以公文通知，由渠前往投標，押標金由渠支付，當場親自領回，因

　　　之前有向○○○借錢週轉，於開標現場結束後在外面聊天時交給○

　　　○○，言明押標金先給他領，剩下的錢下次再還，因是老朋友互相

　　　信任，借錢沒有借據。八十五年六月八日○○負責人變更為渠，原

　　　負責人○○○是其子，因在外地沒有實際經營公司業務，公司業務



　　　均由渠經營。在收到○○公所以公文通知○○改善工程標案通知（

　　　本工程於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開標），該公司也準備投標後，才

　　　將○○讓予○○○，但不認識○君，係經由○○○君接頭，後來○

　　　君將○○承讓予○○○。八十五年六月至七月間協議將公司讓予○

　　　君，同年十月四日完成公司登記變更，渠於讓予公司簽約時，曾向

　　　中間中○○○說，已收到○○公所通知這二、三天還有一件工程標

　　　案，可能會出標去標看看，經其同意。於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

　　　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三項工程投標時，渠已忘了是那一項標案，曾

　　　在○○鄉遇到○○○君，遂向他提及有收到○○公所通知前往投標

　　　公函，○○○（即○○○）表示他是○○鄉在地人，經渠同意讓○

　　　○○承作，因同業間，大家是老朋友，單純陪標互相幫忙是平常的

　　　事，且純粹幫忙並無報酬。本案法院判決書第四十四頁內載○○○

　　　並無偽造○○公司名義參與比價情事等是正確的。

（十一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標案，

　　　　由○○公所通知，因前揭工程標案係由○○公所遴選廠商參標，

　　　　渠惟恐倘被遴選上而不去參標即表示棄權，以後就沒機會再被遴

　　　　選上，於收到公所通知後，遇到○○○，渠提及有收到參標通知

　　　　但無資金，經渠同意由○君去標，上揭工程押標金均由○君支出

　　　　，由渠向○○農會購買○○匯票，開標後歸還，並將公司大小章

　　　　及證件出借，由○○○君處理參標事宜，本案純粹基於朋友情誼

　　　　幫忙，沒有得到任何報酬、利益。

（十二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公所以郵件通知參與○○改善工

　　　　程標案，該公司由渠前往投標本項工程，投標前在勘查工程工地

　　　　遇到○○○，另在不同場所遇到○○○，他們說工地離家較遠，

　　　　利潤不好，不打算參與本項工程工作，渠表示有意承作這項工程

　　　　，拜託他們配合，並說好押標金由渠支付，本項工程標案由該公

　　　　司得標承作，開標後押標金即領回存入渠在○○農會帳戶。雲林

　　　　縣調查站筆錄中提到該公司由本項工程得利十萬元是不正確的，

　　　　該公司沒賺錢。並表示不記得所以不知道投標時，○○及○○之

　　　　公司大小章及證照有無交與渠，且沒有給予○○及○○報酬、利

　　　　潤。○○公所沒有洩漏本項工程標案底價，也沒有指定由渠承作

　　　　。

（十三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該公司並未參加○○改善工程圍標，

　　　　開標金支票會由○○領走，應是投標前○○○○○向渠借公司大

　　　　小章及公司營業證影本來作對保之用。雖然同業間常有相互借取

　　　　證件及大小章對保用，但心中也不排除○君可能利用該公司的證

　　　　件及大小章當作投標等其他用除。在開標之後才知道○君借其證

　　　　件及公司大小章當作投標本案工程用，但在投標日前，○君曾提

　　　　及有意承作，至於押標金之匯票程序由○○○購買，渠並不知情

　　　　。○○公所以公文通知參與本項工程標案比價，就印象所及，在

　　　　開標前曾去本案工程工地勘查時，偶遇○○○○○，○君向渠提

　　　　及如無意投標這項工程，○君就有意承作，當時渠曾表明不願承

　　　　作，本項工程就由○君承攬。至工程標案押標金支付、領回及標



　　　　單填寫均由○○○支付、領回及製作，該公司均無派人前往參標

　　　　、領取標單，亦沒有因而取得報酬。

（十四）○○委任行為時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　等村農道路衛生溝及住戶出入口巷道版橋改善工程未得標廠商之

　　　　押標金流向已記不清楚。○○鄉八十五年度一般小型零星工程增

　　　　辦工程未得標廠商之押標金票據是渠親筆背書簽名，在開標後，

　　　　係渠向○○及○○調借資金週轉。營建同業間常有相互對保的情

　　　　形，渠和同業間也有互相持有對方證件，相互對保的情形。至○

　　　　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村農道路衛生溝及住戶出入口巷道版橋

　　　　改善工程、○○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都是零星巷道工程，廠商承

　　　　作意願低，前述二項工程關於標單部分，都是○○公所個別通知

　　　　投標廠商，由各投標廠填寫標單，分別投標，並非該公司以所持

　　　　有之該公司證件擅自代其投標，押標金都是未得標廠商向渠調借

　　　　週轉。另，○○改善工程，則是該公司向○○調借週轉，在決標

　　　　後再歸還。

（十五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該公司於八十四年底成立，八十五年

　　　　元月底取得營利事業登記，約自八十五年三月起開始承包公共工

　　　　程，初期包工程以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區之學校工程為範圍，目

　　　　前承包工程以○○部○○處○○局之○○工程為主，地域涵蓋雲

　　　　林、雲林、嘉義、臺南等地；不曾投標及承包○○公所招標之工

　　　　程，並未投標○○公所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村農道路衛生

　　　　溝及住戶出入口巷道版橋改善工程。經由朋友介紹認識○○○○

　　　　○，因業務上需要，與該公司建立相互對保對係，將對保所需之

　　　　印鑑及文件資料，均留乙份於對方公司，雙方如需對保時，會事

　　　　先口頭通知對方並請對方提供最近二個月的營業稅申報書及繳納

　　　　收據後，持對方證件進行對保。不過○○從未告知要以該公司之

　　　　名義投標任何工程，在建立互相對保關係時，也同意未來投標工

　　　　程時，也都分別各自獨立投標。投標文件除標單、工程價額明細

　　　　表外，所需證件與前述對保證件均相同。該公司從未同意○○借

　　　　用證件投標前揭工程，○○也未曾提出此要求，雙方承包工程之

　　　　機關不同，在投標上亦無合作關係；押標金及標單都是○○公司

　　　　所提出或填寫，該公司完全不知情。該公司並未接到○○公所比

　　　　價通知，當時公司剛成立，與○○公所素無來往，不可能通知該

　　　　公司前往投標。

（十六）○○委任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該公司並未參與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　、○○、○○等村農道路衛生溝及住戶出入口巷道版橋改善工程

　　　　標案，○○公所未將工程比價通知函寄給渠，直到雲林調查站調

　　　　查本案，方知該公司大小章、證件、稅單影本被○○○冒用，○

　　　　君在本件投標事前、事後都未告知，該公司既未參標前揭工程，

　　　　事先亦不知情，而沒有出具押摽金。於八十二年至八十七年間，

　　　　該公司位在○○鄉而○○位在○○鄉，為了方便對保，加以渠與

　　　　○○○的父親是好朋友，所以該公司與○○互存一份對方的大小

　　　　章及證件資料影本，彼此作互相連帶保證用。因有顧慮○○○將



　　　　該公司大小章及證件影本等拿作投標用，所以渠曾口頭告知○君

　　　　，這些證件只能用來擔保用，不能用在其他用途。擔保通常需二

　　　　家，○○於八十五年剛升甲級，該公司是丙級營造業，只能當店

　　　　保，至於納稅證明文件雖然有效期為三個月，但是每次稅單過期

　　　　時，渠都會將新的稅單影印一份給○君，未曾間斷。

（十七）○○委任行為時負責人○○○君表示：渠於八十五年間擔任○○

　　　　負責人，與○○○為同行，基於承攬政府工程規定，須有同等級

　　　　營造商保證，因彼時雙方公司同為乙級，為方便作業，互為持有

　　　　彼此公司之大小章及證照影本。於○○鄉八十五年度一般小型零

　　　　星工程增辦工程標案中，整個過程概由○○○自行處理，事後是

　　　　否有無告知，印象中並不清楚，但無收受任何代價或好處。其中

　　　　標單取得、填寫，押標金支付及領回方式均由○○○處理，渠並

　　　　不知情。關於上揭標案與之前雲林縣○○公所發包之○○工程之

　　　　情形是一樣的。渠與○○○因同行而相識多年，並無生意往來；

　　　　於雲林調查站約談後，才知曉有這項標案，所以不可能就本標案

　　　　與○○○討論如何得標及借牌陪標約定內容。

（十八）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君（原名○○○，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三月更名

　　　　）表示：該公司並未投標○○鄉八十五年度一般小型零星工程增

　　　　辦工程，應是○○○○○拿該公司大、小章及相關文件參標，渠

　　　　並不知情。另，該公司未參標○○改善工程，○○公所有該公司

　　　　比價記錄及投標資料，係因渠與得標廠商○○負責人○○○熟識

　　　　，○○○拿該公司大、小章及相關文件參標，渠亦不知情。上揭

　　　　兩項工程，渠不記得○○公所是否有函寄比價通知。○○○及○

　　　　○○以對保名義向渠借該公司大、小章及營利事業登記證、稅單

　　　　、公司相關資料影本，至於稅單影本係由渠或員工交給○○○及

　　　　○○○，已不記得。上揭工程押標金非由渠出具，不清楚由何人

　　　　出具。該公司員工○○○是否曾答允配合○○○及○○○，渠並

　　　　不知情，○○○已於二年前離職。對於雲林調查站筆錄無意見。

四、調查結果：

（一）揭第一項標案部分，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，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借牌參標。第八項標案部分，○○得標○○工程，尚無具體事證顯

　　　示○○於本項工程，有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情事。第四、六七標

　　　案部分，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，

　　　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。第二項標案部分，○○得標

　　　○○改善工程，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。第三項標案部分，

　　　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，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。第五項標

　　　案部分，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，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。

　　　第九、十項標案部分，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鄉八十五年度

　　　一般小型零星工程增辦工程，由○○向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借

　　　牌參標。

（二）○○業經主管機關撤銷公司登記，該公司法人格已不存在。

　　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按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



　　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。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。所謂「欺

　　罔」，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，致使交易

　　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。至於「顯失公平」係指事

　　業行為已違反效能競爭原則，對於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「

　　顯失公平」，而使市場上公平競爭之本質受到侵害，從而其行為具有

　　商業倫理非難性者。查本案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「○○改善工程」

　　等計十項○○公所公共工程標案，參標廠家皆由招標單位「指定邀標

　　」，且招標單位於審標時，對於多次工程標案係二以上廠商之押標金

　　出於同一業者，竟未予注意。況且，招標單位○○公所前秘書○○○

　　，亦因配合涉案廠商借牌陪標，而經法院以圖利罪判決有罪在案。故

　　難認被處分人等之借牌參標行為，有使交易相對人（招標單位）「誤

　　信」之競爭存在，從而獲取交易機會及隱瞞無競爭重要事實之「欺罔

　　」行為。另因考量出借牌照之陪標廠商對系爭標案之知悉情形、參與

　　程度等具體因素後，難認其間合致公平交易法第七條所稱聯合行為「

　　謂事業以契約、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，與有競爭關係之他事業共同

　　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，或限制數量、技術、產品、設備、交易對象

　　、交易地區等，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」之要件，惟衡量借牌參標

　　行為已實質侵害自由競標之機能，職故，核認本案被處分人系爭行為

　　，仍應依同法第二十四條之「顯失公平」行為論處。

二、查本案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公司及○○等業者，分別有借

　　用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

　　及○○、○○等業者牌照情事：

（一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標案，由被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

　　　參標部分：

　　　查○○○○○自承參標而未得標廠商○○及○○之押標金，由渠開

　　　票據出借，○○、○○亦辯稱押標金屬借調，惟三家參標廠商押標

　　　金票據之抬頭、金額均與本項工程相同，且開票日期相近，即使確

　　　如前揭供述乃係互相借調，然在諸多相同之下，焉有不知之理？故

　　　其辯稱不知係標同件工程，實與事實不符。另對於為何互將領標單

　　　、地址橡皮章及其他資料置於對方處所，前揭事業指為巧合，依據

　　　經驗法則，應屬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。

（二）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標案，由被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

　　　牌參標部分：

　　　查○○實際負責人○○○對此雖然否認有借牌參標情事，卻無法解

　　　釋○○押標金匯款支票由其妻，即○○負責人○○○之名義購買乙

　　　節。○○與○○對於押標金支出部分，雖然辯稱係渠等向○○調借

　　　，於開標後歸還，與○○○○○所稱○○、○○之退回押標金，係

　　　其替渠等至農會兌領，過後幾天即以現金返還之說詞兩相矛盾。且

　　　查○○於調查局筆錄中，亦坦承應允○○參與比價，同一標案之押

　　　標金均由得標廠商支付，而○○對於○○橡皮章在渠營業處所，亦

　　　僅辯稱係因○○負責人不慎遺失在該公司，無法提出合理說明。綜

　　　此，前揭三家投標廠商間應有藉此相互幫忙得標情事。渠等雖然否

　　　認有借牌陪標情事，惟彼此對於借、貸方交待相互矛盾，顯不合理



　　　，再依一般經驗法則為判斷，被資助之其他二家廠商，在提供金援

　　　之廠商同時參標時，其參標不可能「反客為主」取得決標。

（三）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，由被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

　　　標部分：

　　　參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坦承向○○、○○借用公司大小章、證照影本

　　　、空白標單等參標，且押標金均由其支付。○○亦坦承將公司大小

　　　章、會員卡、空白標單及證件影本等交給○○；至於○○負責人○

　　　○○對於前情雖予否認，並辯稱對該公司當時現場工地主任○○○

　　　是否曾答允配合並不知情，惟查公司大小章、會員卡、空白標單及

　　　證件影本等重要證件，若非經其授意，豈可任人隨意取得，且○○

　　　○亦自承○○○及○○○以對保名義向渠借該公司大、小章及營利

　　　事業登記證、稅單、公司相關資料影本，參照前揭事證及○○、○

　　　○供詞，所辯應屬事後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。

（四）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改善工程，由被

　　　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部分：查前揭工程中，○

　　　○、○○、○○之押標金，於開標後均流向○○，對此○○雖然辯

　　　稱乃係向○○借調，而○○、○○係把錢歸還○○，然○○坦白表

　　　示押標金由○○支付，且○○、○○既已坦承陪標事宜，○○負責

　　　人○○○復為○○負責人○○○之兄，且○○亦有借用○○、○○

　　　、○○三家廠商大小章及證件影本之事實，綜合此等事證，○○向

　　　渠等事業借牌參標乙節，應足堪認定。

（五）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，由被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借牌參

　　　標部分：

　　　查○○負責人○○○坦承拜託○○、○○配合，押標金均由其支付

　　　，以○○、○○名義分別開立，於領回後由其兌領；○○亦坦白表

　　　示應允陪標，○○表示在投標日前，○○曾向渠提及有意承作本項

　　　工程，渠亦表明本項工程就由○○承攬。○○雖事後才知道被借作

　　　對保用之證件及公司大小意被當作投標用，但心中不排除會被利用

　　　當作投標等其他用除。準此，前揭事業間借牌陪標情事，應足堪認

　　　定。

（六）有關○○得標○○改善工程、○○鄉八十五年度一般小型零星工程

　　　增辦工程，由被處分人○○向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借牌參標部

　　　分：

　　　查○○行為時負責人○○○自承向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借牌參

　　　標，未得標廠商押標金均由渠出借，且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

　　　事業之公司大小章及投標所需證件影本，均置於該公司處，依照競

　　　爭常理推斷，該等廠商間應有借牌陪標情事。○○負責人○○○、

　　　○○實際負責人○○○、○○行為時負責人○○○、○○負責人○

　　　○○等雖然辯稱，渠等將公司大小章、證照放置○○，係同業間互

　　　為保證之用途，對於○○私自進行參標均無所知，亦非其所願，但

　　　是事業間之工程承包保證應屬偶發性，各該公司大小章、證照若僅

　　　供作保證一途，應視其個案需要分別提供，理應毋須將公司大小章

　　　、證照長期放置於○○。倘其長期將公司大小章、證照置於○○，



　　　則不論○○有否事先徵詢，依經驗法則，前揭事業理應對其證照用

　　　途有相互借牌參標之認知與默許。前開渠等否認有出借牌照參標情

　　　事，應屬事後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。

（七）另查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

　　　○○及○○、○○等十二家事業雖有出借證照之違法性，然渠等或

　　　因基於情誼，或因原本即無投標意願，惟恐既經招標單位「指定邀

　　　標」比標，倘未參標將失去以後被邀標資格等因素，因而出借牌照

　　　陪標，實無影響決標結果之惡意。其中○○業經主管機關撤銷公司

　　　登記，該公司法人格既已不存在，故不予處分。其他○○、○○、

　　　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、○○等十一

　　　家事業之行為雖已構成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所稱之顯失公平行為，

　　　惟經衡酌渠等既未實際涉入參標相關作業，且對於標案之各項細節

　　　未曾知悉，亦未對投標價格或標價等事項進行合意，即非共謀之廠

　　　商，亦未於本案得標任何工程或取得任何報酬，其行為雖有可議，

　　　尚非惡質，且對市場交易秩序尚無實質重大影響，爰不予處分。

（八）至於向他事業借牌陪標之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及○○等

　　　六事業，渠等以借牌參標之方式，共同製造有三家事業參與競標之

　　　假象，雖依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八四號刑事判決文

　　　，○○公所前秘書○○○圖利判決有罪，前揭六事業對於○○公所

　　　尚未造成欺罔，然其使市場上恪遵公平競爭本質之競爭者喪失參與

　　　公平競爭之交易機會，有損商業競爭倫理及妨礙市場價格機能運作

　　　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

　　　」。

三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被處分人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六

　　事業，於八十五年至八十六年間借用牌照，參標○○工程等十項公開

　　比價工程，渠等以借牌參標之方式，製造有三家事業參與競標之假象

　　，使競爭者喪失參與公平競爭之交易機會，有損商業競爭倫理及妨礙

　　市場價格機能運作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所稱「足以影響交易秩

　　序之顯失公平行為」，按公平交易法於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，

　　本件違法行為發生於修正生效前，爰依行為時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

　　定處分如主文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委員　趙揚清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　　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行政院。


